 事项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工伤医疗（康复）费用申报

	事项简述
	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，享受工伤医疗待遇。职工治疗工伤应当在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，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。

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、工伤保险药品目录、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，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。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、工伤保险药品目录、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，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规定。

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，以及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，报经办机构同意，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、食宿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，基金支付的具体标准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规定。

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病，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，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处理。

工伤职工到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工伤康复的费用，符合规定的，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。

	办理材料
	一、申报领取医疗费所需材料

 ※须填写工伤保险待遇申领表

（一）、住院治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收费收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出院记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住院费用出院清单或明细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完整住院病历复印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、身份证复印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、建筑项目需参保人员登记核定名册  

（二）、门诊治疗

1、 收费收据

2、 诊断书复印件

3、 用药处方

4、CT或X光诊断报告单

5、门诊病历

6、身份证复印件

7、建筑项目需参保人员登记核定名册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

	办理时限
	30个工作日

	结果送达
	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无

	办事时间
	法定工作日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瓜园村政务服务中心三楼20号窗口

	咨询查询途径
	

	监督投诉渠道
	


